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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生 福 利 部 獎 勵 計 畫 契 約 書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甲方)為辦理「○○年度獎勵布建失智住宿資源計畫」(以下稱本計畫)，獎勵        (以下簡稱乙方)負責執行，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本契約之內容：
(1) 本計畫申請作業須知。
(2) 本計畫核定函及核定附帶條件。
(3) 甲方就本計畫補充規定之書面說明。
(4) 甲方就本計畫釋疑之書面說明。
(5) 甲方核定之乙方計畫書及相關附件。
[bookmark: _Hlk141377413]第二條、本契約書自中華民國(以下同) ○年○月○日起生效。
(1) □新建案，計畫執行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且正式營運後提供失智住宿資源照顧服務（□團體家屋；□全失智型住宿式長照機構）須滿三十年。
(2) □修繕案，計畫執行期間，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且正式營運後提供失智住宿資源照顧服務（□團體家屋；□全失智型住宿式長照機構）須滿三十年。
(3) 乙方如無法於新建案或修繕案之執行期間完成本計畫，應於執行期間屆滿前六個月以正式公文載明事由或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向甲方申請展延。經甲方核准後，始得展延：
1. 未能於新建/修繕執行期間取得設立許可者，每次申請以一年為限，至多展延三年。新建/修繕執行期間依其展延年限順延年限。
2. 未能於取得設立許可之日起三年內完成第四期款撥款條件者，得向甲方申請展期至多一年。
(4) 新建/修繕執行期間提前或展延，其營運期間應配合調整，且提供服務須滿三十年。
[bookmark: _Hlk141377494]第三條、乙方應依甲方核定之計畫書確實執行：
(1) 乙方應按原核定計畫書項目、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確實執行。執行期間不得拒絕甲方派員查核。計畫執行中，甲方得隨時派員至乙方瞭解計畫執行情形或要求乙方計畫主持人向甲方進行簡報。查核結果如不符本計畫獎勵項目規定或執行情形未符合計畫書，則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辦理。
(2) [bookmark: _Hlk148191171]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且經地方主管機關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予以停業、廢止或撤銷其籌設許可或設立許可，致原核定計畫書無法執行提供失智住宿資源照顧服務，乙方應全額返還已撥付之獎勵經費，並加計違約金；如係非屬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如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應按未達比例返還獎勵經費，免加計違約金。
(3) 前款之違約金計算，以返還獎勵經費乘以該年臺灣銀行新臺幣存(放)款牌告利率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年息%)再加計百分之一。
第四條、本計畫獎勵經費：合計新臺幣(以下同)_____元整，其詳細用途依照附件之計畫書。
(1) 本計畫執行相關規範應依第一條各款所定文件、資料辦理。
(2) 甲方獎勵予乙方之經費不得移作他用，違者應依契約規定全額返還已撥付之獎勵經費外，並以返還獎勵經費乘以該年度臺灣銀行新臺幣存(放)款牌告利率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年息%)再加計百分之一之違約金。
[bookmark: _Hlk140764155]第五條、本計畫之乙方之機構收案標準及房型收費：
(1) 收案對象應符合以下條件，且不得拒收：
1. 團體家屋：經醫師診斷為失智症，臨床失智評估量表(下稱CDR)二分以上，長照需要等級為第二級以上者，且收案時應符合至少一項以上情緒及行為症狀(下稱BPSD)。
2. 全失智型住宿式長照機構：
(1) 經醫師診斷為失智症，CDR二分以上，且長照需要等級為第四級至第六級者。
(2) 經醫師診斷為失智症，CDR二分以上，且長照需要等級為第二級至第三級者，且收案時應符合至少一項以上BPSD症狀。
(2) [bookmark: _Hlk166691280]應保障其住民在不同失能程度下，於機構內繼續接受符合需求之照顧服務。
(3) [bookmark: _Hlk181873766]應提供至少總獎勵床數百分之十床位，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轉介符合本計畫收案對象之安置個案（含經濟弱勢個案），違者處以違約金。若有不可抗力因素或其他非可歸責乙方之事由致未能達成者，得以正式公文載明事由或檢具相關佐證資料向地方主管機關說明並由該機關函轉甲方。
(4) 前款違約金，以每年未提供床數之獎助經費標準乘以該年度臺灣銀行新臺幣存(放)款牌告利率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年息%)再加計百分之一計算之。
(5) [bookmark: _Hlk174546005]房型收費：依循地方主管機關參考地區所得、物價指數、服務品質或其他因素，並考量服務項目及營運成本(扣除本計畫獎勵經費)後，應保留總獎勵床數至少百分之二十床位，提供民眾平價之收費。 
第六條、本計畫獎勵經費撥付原則及分期方式：
(1) 撥付原則:
▓本計畫獎勵經費如遭立法院凍結、刪減或刪除，甲方得視審議情形，暫緩支付、調減獎勵經費、解除或終止契約。或因會計年度結束，甲方須依規定辦理該款項保留作業時，得視保留核定情形，再行支付，甲方不負遲延責任。
[bookmark: _Hlk141377534]█本計畫獎勵經費財源為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及菸品健康福利捐，屬特定收入來源；年度進行中該收入來源如有短收情形，致無法支應本計畫獎勵經費時，甲方得通知乙方，調減經費、解除或終止契約，乙方不得拒絕。
(2) [bookmark: _Hlk141377553][bookmark: _Hlk141377566]本計畫獎勵經費之撥付：本計畫獎勵經費由甲方分期撥付乙方，第二期款以後之款項自甲方完成核定附帶條件之計畫複審並確認後，始生效；如複審結果下修本計畫獎勵經費者，甲方得修改獎勵經費。本計畫分四期撥付款項，如下：
1. 第一期款：乙方於甲方通知簽約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同意簽訂契約、繳交用印之契約及本期領據，撥予乙方獎勵經費百分之十五，即     元，並應於第一期款撥付後三年內完成第二期款應辦理之相關事宜。
2. [bookmark: _Hlk181873795]第二期款：乙方於取得長照機構籌設許可且完成工程發包後，函送建築師簽章之工期證明、施工計畫（報告、進度、報表）及相關文件予甲方，經審查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繳交本期領據，始撥予乙方獎勵經費百分之四十，即＿＿＿元。
3. [bookmark: _Hlk182919434]第三期款：乙方於取得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後，並檢附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於建築物主體明顯處鑲嵌竣工銘牌（需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4年6月5日修訂之「公共工程告示牌設置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其上並應載明本計畫、工程名稱、主辦機關與獎勵機關即為甲方名稱、獎勵經費及來源(含中央政府機關獎勵計畫及經費、乙方自籌額度)並提供佐證資料、工程結算證明、綠建築標章證書影本(修繕案免付)及相關文件予甲方，經審查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繳交本期領據，始撥予乙方獎勵經費百分之四十，即＿＿＿元。
4. [bookmark: _Hlk181873826]第四期款：乙方於正式營運後三年內，其獎勵床應全數開放，且至少需有任三個月入住住民達平均獎勵床數百分之六十，並檢附設立許可證書影本、該年每月許可床、開放床、收住服務人數、公費床收住服務人數、乙方最近一個月之建物謄本、土地謄本及相關文件予甲方，經審查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繳交本期領據，始撥予乙方獎勵經費百分之五，即＿＿＿元。正式營運日起算三年內未達前述服務人數，則不符支付第四期款獎勵費用之條件。
第七條、獎勵經費之動支：
(1) 乙方應將本計畫獎勵經費單獨設帳處理，並用於與本計畫內容直接有關者為限，不得移作別用，違者應全數返還獎勵經費及利息。
(2) [bookmark: _Hlk141377857]本計畫應依「長期照顧服務資源發展獎助辦法」及「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獎助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前開辦法及要點未規定者，依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bookmark: _Hlk181882035][bookmark: _Hlk141377872]凡經費動支不符前二款規定或虛報、浮報之相關情事，應予剔除。乙方如有異議，可提出理由申請複核，以一次為限；剔除款應繳還甲方，甲方並得依情節輕重對乙方停止補（捐）助或獎勵一年至五年。
第八條、計畫之變更：
(1) 本計畫於執行期間因故需變更工作項目、主持人，由乙方以正式公文申請變更。
(2) [bookmark: _Hlk140764269]本計畫為一次性獎勵，考量獎勵經費已參考直/間接工程費、營建工程指數、物價指數及相關因素校正，如後續新建/修繕致經費增加，須由乙方自行負擔，非屬本條計畫變更之事由。
第九條、本計畫之土地及建物，除特殊情形經甲方同意外，於契約期間不得變更為其他用途使用，違者除應全額返還已撥付之獎勵經費外，並以返還獎勵經費乘以該年度臺灣銀行新臺幣存(放)款牌告利率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年息%)再加計百分之一之違約金。
第十條、計畫所需採購程序：本計畫獎勵經費預算項下所需之採購，應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各期成果報告之提供：
(1) [bookmark: _Hlk182931275]乙方應依第六條第二款規定，向甲方申請撥付各期獎勵經費，併同各期執行成果報告一式二份及報告內容之電腦文書檔，以正式公文函送甲方審核。成果報告內容應包含預定進度、目前執行進度、執行情形、經費支用情形(註明自籌經費及獎勵經費)、遭遇困難及解決對策相關內容。
(2) [bookmark: _Hlk181874260]各期成果報告內容不得有抄襲、剽竊、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相關行為。違者除應將已撥付之獎勵經費全數返還甲方外，乙方於三年內不得再接受甲方之補（捐）助及獎勵計畫。
(3) [bookmark: _Hlk182589043]乙方應於正式營運三年之次日起一個月內，依第一款規定申請撥付第四期款，併同提供成果報告及相關資料予甲方審核，並完成結案手續。如未依限完成，每逾期一日(以郵戳為憑)，乙方應繳交本計畫獎勵經費總額千分之一之違約金。如逾期二個月仍未提送者，視為不能履行契約，除應將已撥付之本計畫獎勵經費全數返還甲方外，乙方於一年內不得再申請甲方之補（捐）助及獎勵計畫。
(4) 乙方如因特殊原因、不可抗力或其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未依前款所定期限繳交第四期款成果報告及完成結案手續，應於期間屆滿前一個月以正式公文敘明理由申請延期繳交。
(5) 各期成果報告經驗收與契約不符，或審查後經通知限期改善，未如期改善者，甲方得要求乙方全數繳回已撥付之獎勵經費或依乙方達成項目按比例撥付獎勵經費(撥付之金額由甲方視實際情形定之)。
[bookmark: _Hlk141378824]第十二條、計畫執行中，乙方應善盡維護環境之衛生及安全之責，如相關工作人員因執行計畫致生命、健康、財產上受侵害時，乙方應自負完全責任，與甲方無涉。
第十三條、乙方違約之管理：
(1) [bookmark: _Hlk140764385][bookmark: _Hlk181874324][bookmark: _Hlk141378783]於計畫執行期間，甲方如發現乙方有以下未能依原核定計畫書執行，或不符獎勵項目情形之一者，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而屆期未改善完成，或無法改善，甲方得加計違約金：
1. [bookmark: _Hlk181874781]違反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未於新建/修繕執行期間屆滿前六個月，載明事由或檢具相關佐證資料，以正式公文向甲方申請展延。
2. 違反第六條第二款第一目規定，未於第一期款撥付後三年內完成第二期款應辦理之相關事宜。
3. [bookmark: _Hlk181874826]乙方未能依預定進度執行新建或修繕工程，或因無正當理由停止發包或停止施工。
4. 依約新建/修繕之建物，乙方未能依預定進度開始營運，或其長照機構服務規模不符合本計畫核定獎勵床數。
5. 長照機構營運後，收案對象不符第五條規定。
6. 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屆滿前，未依規定辦理結案。
(2) 前款之違約金，以已撥付獎勵經費乘以該年度臺灣銀行新臺幣存(放)款牌告利率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年息%)再加計百分之一計算。
(3) [bookmark: _Hlk182325837]乙方有第一款第三目情形，應事先以正式公文通知甲方；有第一款第四目情形，應繳回不足核定床數之獎勵經費。
[bookmark: _Hlk140764436]第十四條、契約之終止：
(1) 於契約期間內，甲乙雙方得基於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或因政策法令變更，致繼續履行契約不符公共利益、本計畫目的或相關情事，合意終止本契約。
(2) 乙方於本計畫執行期間有以下情形之一者，甲方得隨時終止契約，乙方應將契約終止前所完成之工作成果送交甲方：
1. 除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緩工程之因素外，未依甲方核定之計畫書項目及預定進度執行，或建設工程中依客觀事實顯無法於本契約約定之新建/修繕執行期間完成工程。
2. [bookmark: _Hlk166749285]依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申請執行期間展延，未獲甲方同意。
3. 長照機構設立後，將機構所有權轉讓他人、縮減服務規模，或有經營不善之情事。
4. 乙方有破產、重整或其他財務困難之情事，致無法履約或履約顯有困難者。
5. 未經甲方書面同意，擅自將本契約權利義務、獎勵經費或獎勵新建/修繕之不動產為轉讓、設定負擔或其他處分行為。
6. 發生重大公共安全問題或可歸責於乙方未善盡維護與管理土地或建築物之責，致人重傷、死亡。
(3) 契約依前款事由終止後，乙方應將甲方已撥付之獎勵經費應全額繳回，並加計違約金。
(4) 乙方如有第二款所列情形以外之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經甲方終止契約時，甲方得視情形向乙方追繳已撥付之款項，並加計違約金。
(5) 前二款之違約金，以返還獎勵經費乘以該年度臺灣銀行新臺幣存(放)款牌告利率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年息%)再加計百分之一計算。
(6) 乙方經甲方終止契約後，甲方得視情形暫停乙方申請所有委辦、補（捐）助及獎勵計畫案。
第十五條、本契約書未約定事項，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修正時亦同。契約文字如有疑義時，其解釋權歸屬於甲方。本契約所生訴訟及管轄法院，依行政訴訟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規定。
第十六條、本契約書正本二份，副本二份，應經雙方首長（代表人）簽署，分送雙方保存，以資信守。


立契約雙方當事人：
甲方：衛生福利部
代表人：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









乙方：
代表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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